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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背景 

（1）农地确权意义重大 
（2）进展较为缓慢  
（3）农地确权矛盾难以化解（高名姿等，2015）   

•文献综述 

目前研究偏重实务操作（农地确权的背景、内
容、重要性、工作的流程、技术模式、主要原
则，遇到的问题和解决之策） 
 
代表性的研究：社会资源（赵树凯，2011）；
差序治理（高名姿等，2015）；协商民主，新
型自治组织（王宏选等，2012） 
 

某些村庄在农地确权中虽发生了各类纠纷，
但均在村庄内部通过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得到
了化解，从而使该村的农地确权进程较为顺
利。 
  

从制度和组织的视角探究如何利用村
庄内部资源低成本地化解农地确权中
的纠纷。  

•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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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说 

组织并非制度，两者存在一种相互
的关系，组织是在现有约束所致的
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团体。 

组织是不是制度？ 
康芒斯（1962）：组织是制度 
诺斯（1994）：组织并非制度 

       Meyer and Rowan（1977） ：反对在组织和制度环
境中做出区分，强调组织与运行结构之间的关联。 

 

本
文
观
点 

•正式制度 

人们（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有意识创造的

一系列政策法规。 

•非正式制度 

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包括价值

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

形态等。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互补和

相互替代的关系，矛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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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纠纷处理的制度视角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章荣君，2015）； 

在乡村治理中呈现互动的关系，多数情况下，正式制度无法消除非正式制度的运行

空间，要“因时、因地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中，建立起相互补充的

治理体系，才能实现村庄的自治（杨嵘均，2014）   

假说1：农地确权纠纷的处理主要是依靠村集体的力量和智慧；  

假说2：非正式制度中的人情关系、家族势力、以及习俗和道德观念在处理农地确权

纠纷时发挥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强化时，有助于降低

交易费用，约束人的行为，实现低成本的纠纷处理。 

•研究假说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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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纠纷处理的组织视角 

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是指除农村传统治理机制（如村委会）外，以村民集体（包括村

集体和村民小组两个层面）为主体，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和自我服

务的村级组织，主要包括乡规民约评理会，村民议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 

假说3：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确权纠纷调解的主要机构，其能整合村内社会资本，

易取得村民信任，并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避免纠纷激化，达到纠纷和解的目的。  

•研究假说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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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2015年2月初，笔者对河北省PX县L村和C村的农地确权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县、村两

级的访谈资料；村级确权情况调查表2份和村内具体纠纷处理的问卷调查表6份  

该县2013年被选为河北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其所辖的乡为农业部确定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整乡推进试点乡，2014年该县又被农业部选为确权推进试点县。 

 

L村农地确权纠纷10个，协商解决8个，调解解决2个；C村农地确权纠纷23个，协商解

决20个，调解解决3个。 

•案例村概况 

三.资料来源和案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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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三.资料来源和案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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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四. 案例分析 

《PX县深化农村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中具体问题处理的指

导意见（试行）》中规定：以二轮承包面积为准，确权证上记录承包面积，登记簿上记录
实测面积和承包面积，实测面积录入到县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信息管理系统中。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通过协商解
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若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
调解不成的，可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全国性的法律和政策文件和地方性的政策文件为纠纷处理提供解决的路径和法律依据，是一
种基础性的保障，但这些正式制度都未对纠纷处理中村集体、村民小组和村民个人的权利和
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是将具体的处理纠纷事务交给了村集体。  
 

在纠纷处理中更多地还是依靠村集体的力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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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正式制度与纠纷处理 

四. 案例分析 

•人情关系 
 
    在人情取向的乡土社会中，情面原则是熟人

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其要求人们处理相
互关系或纠纷时要顾及人情和面子，合乎情理
并讲究忍让，追求的是一种长期的互惠平衡
（陈柏峰，2011）。因而关系亲近的村民在处

理纠纷时更倾向于遵循“情面原则”，进而达
成和解。（陈柏峰，2011）。（案例1，案例2） 

 
关系亲密的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程序较为轻
缓。  
  
 

•家族势力 
 
案例1：李某和翟某家族势力都较大，两家分别
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和家族势力向监事会施压; 
案例2：兄弟俩之间的纠纷属于家族内部纠纷，
交易成本低于家族间的纠纷，处理起来相对容易; 
案例3：C村是以陈姓家族构成的，陈某与村民小
组间的纠纷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家族内部纠纷    
 

家族势力在农地确权纠纷处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若存在家族间势力的对抗，则会阻碍纠纷的
处理；若属于家族内部的纠纷，则处理起来相对
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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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正式制度与纠纷处理 

四. 案例分析 

•习俗和道德观念 
 
一，规范社会成员行为  
    村规民约、宣传标语等：“邻里乡亲有纠纷，自我批评找原因，低头不见抬头见，握手言和情谊

深”；这些习俗和行为惯例是随着乡村的演变深植于村民心中的，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从而使
得村民在处理纠纷时倾向于遵循“情面原则”，选择“情在理先”。   
 
二，激励人们进行行为选择 
    L村和C村都有各种先进的评比活动，如“十大好媳妇”、“助人为乐积极分子”等；在村里起到

了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能够激励村民“见贤思齐”，在村内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利于纠纷
的协商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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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视角的纠纷处理分析框架 

四. 案例分析 

在处理农地确权纠纷时，应
保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目标的一致性。 
 

两方面强化作用将有助于降
低交易费用，约束人的行为，
实现低成本的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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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型村民自治组织与纠纷处理 

•概况 
 

L村：乡规民约评理会、村民议事会、理事会和
监事会；C村：说事室，监事会和理事会。 
 

名义上是理事会和监事会主要负责，在实际操
作中，这些组织的成员基本都是村干部、除干
部外的老党员和群众中有威望的人，成员高度
重叠，有的村民同时属于多个组织。 
 

发现：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确权纠纷调解
的主要机构，其中以村民监事会为主，理事会，
议事会，乡规民约评理会和说事室为辅。    
 
 

•特点 

（1）凝聚性 
成员多是乡村精英，能整合村内资源 
 
（2）自治性 
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3）内生性 
成员属于本土村民 
 
（4）非利益性 
成员都是义务为村民服务 

四. 案例分析 

16/12/10 倪坤晓 13 



•作用 

（1）整合各类社会资本 

精英的组织能力、社会资本量-充分整合信息

和资源。 

（2）减少信息不对称 

对纠纷主体情况了解 

（3）易取得村民信任 

自我管理，不存在利益上的冲突，易得到农

户的信任 

四.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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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1 村集体是纠纷处理的主要层级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2  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是纠纷调解的主要机构  

 
 
 

3 正式制度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非正式制度的三个指

标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  

• 
结 
论 

 
 
 

4 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在处理纠纷时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LOGO 

•建议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1）制定专门的纠纷处理方案 

（2）加强村风民风建设 

（3）成立和完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 

（4）引导乡村精英参与 



感谢您的出席和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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